


線上：www.nyc.gov/finance。這是最快捷的方式，如果你提供電子郵件地址的話，我們
處理你的申請還會更快。

8. 我申請後會發生什麼？

當我們收到你的申請之後，我們將向你寄出一份決議資料包（Resolution Packet），其中包括：

所提交姓名和/或地址的違規記錄列表以及決議額；

決議協議（Resolution Agreement）；以及

支付和清算債務說明。

9. 我可以怎樣支付？

10. 如果要求對違規行為做出改正，該怎麼辦？

11. 如果我不同意市政府對我所做的未付違規記錄，該怎麼辦？

12. 如果我沒有按照市政府對我所做的未付違規記錄進行支付，會怎麼樣？

13.

支付是值得的

常見問題解答 — 續前

b) 如果你的違規記錄為五次或少於五次，並且你知道自己最初被罰了多少錢，你可以攜帶相

關 資 訊 ， 前 往 設 在 五 個 行 政 區 的 財 政 局 業 務 中 心 當 場 結 清 。 各 中 心 地 址 請 查

www.nyc.gov/finance。

透過電話：致電311，紐約市外請撥打212-639-9675。

透過信件：填寫申請表（可從www.nyc.gov/finance下載列印，或者致電311索取）

並寄往：NYC Department of Finance, 66 John Street, Room 104, 
New York NY 10038, Attention: NYC Penalty Relief Program。

簽署決議協定，附上支票或匯票，金額為資料包中注明的決議額，寄往：

NYC Department of Finance, 66 John Street, Room 104, New York, NY 10038. 
Attention: NYC Penalty Relief Program。

可親自前往財政局設在五個行政區的業務中心，現場用現金、支票、匯票或信用卡支付。

如果你有一次或多次違規記錄必須做出改正，我們會讓你知道。你必須改正違規情況，並從

違規簽發機構獲得改正證明之後，才能按本項目清算這些違規記錄。

如果你對違規記錄和所欠款項有異議，請與財政局聯繫，以便將有爭議的違規記錄從決議資

料包中去除。你將仍需支付這些違規處罰金額，除非你直接聯繫環境控制委員會或簽發機構

解決了這些有爭議的違規記錄。如果到2009年12月21日時你還沒有申請解決有爭議的違規記

錄，你所欠金額將為基本罰款外加相關懲罰金、滯納金和利息。

除非你在不晚於2009年12月21日申請本項目並聯繫簽發機構來解決有爭議的違規記錄，否則你

將欠下全部金額，包括拖欠的懲罰金、滯納金和利息。此外，市政府還可能會強制執法並且

拒辦/收繳你的營業執照。

如果我需要幫助或者有其它問題，該怎麼辦？

造訪www.nyc.gov/finance或致電311，紐約市外請撥打212-639-9675。

請不要忘記在支票或匯票上寫下案件編號。

http://www.nyc.gov/html/dof/html/contact/contact_visit.shtml
http://www.nyc.gov/finance



